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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95          证券简称：菲利华          公告编号：2018-58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的规定》的要求，本公司董事会将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资金余额 

经2014年8月1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834号文核准，本

公司于2014年9月10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620万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1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990.60万元，

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发行手续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4,007.59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6,983.01万元。上述资金已于2014年9月2日全部到

位，并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4年9月2日出具的[2014]京

会兴验字第0101M0009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7,684.35 万元，

募集资金账户结余为 0 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荆州开发区支行开设了 1 个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止，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截止日 

余额 

利息累计 

净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

州开发区支行 

571665526830 278,915,400.00 0.00 6,676,325.2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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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截止日 

余额 

利息累计 

净额 

合计  278,915,400.00 0.00 6,676,325.22 

注：本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的初始存放时间为募集资金到

位时间 2014 年 9 月 2 日，初始存放金额为 278,915,400.00 元，比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 269,830,146.00 元多 9,085,254.00 元，系应付未付的上市发行费用。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已支付 8,748,171.00 元上市发行费用，其余

337,083.00 元均用于募投项目的投资。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经与本公司 2011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1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及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进行逐项对照，编制了《前

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电子信息产品

用石英玻璃材料及制品生产建设项目”中的 8,000 万元用于收购上海菲利华石创

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首期支付价款及后续增资。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

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2015 年 12 月 28 日，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27,684.35万元，超出承诺投资金额701.34

万元，系投资电子信息产品用石英玻璃材料及制品生产建设项目产生的差异。差

异原因系：（1）前次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667.63 万元均用于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2）前次募集资金专户实际支付 IPO 费用比认定金额

少支付的 33.71 万元，均用于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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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117,539,777.14

元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和保荐

机构对上述募集资金置换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出具的[2014]京会兴专字第 0101M0010 号《关于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的鉴证报

告》。2015 年 2 月 15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全部置换了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五）临时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其他用途的情况。 

（六）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二。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一） 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5 年 12 月 10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8,000 万元用于

收购上海石创石英玻璃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首期支付价款及后续增资。 

截止 2016 年 1 月，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办妥了工商变更登记，成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 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前次发行认购资产的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如下表所述（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 月 1 日 

流动资产 10,133.33 6,108.99 

非流动资产 2,595.98 625.61 

资产总额 12,729.31 6,734.60 

注：2018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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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三年生产经营情况、效益贡献情况及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石创”）主营业务为石英玻

璃制品的制造及销售，在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审计后财务报表营

业收入分别为 6,422.47 万元、7,994.11 万元、11,006.0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058.38 万元、1,477.69 万元、1,794.92 万元。 

上海石创管理层编制的 2015 年度-2017 年度盈利预测表，管理层预测上海石

创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为 968.96 万元、1,157.78 万元、1,334.52 万元。 

上海石创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均达到盈利预测金额。 

 

（四） 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和交易对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约定的承诺期

间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交易对方承诺上海石创业绩承诺期内

2015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000 万元、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200 万元、

2017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350 万元，并承诺就上海石创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

净利润之间的差额按照协议的约定措施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经审计上海石创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分别完成净利润 1,058.38 万元、1,477.69 万元、

1,794.92 万元，已达到上述承诺。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有关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情况 

本公司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有关内容做逐项对照，没有发现存在重大差异。 

附表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菲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第 5 页 

附件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983.0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7,684.3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8,00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9.65%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2,334.16 

  2015 年度 11,568.64 

  2016 年度 3,781.55 

  2017 年度 0.00 

 2018 年 1-9 月 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预计达

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电子信息产品用石英

玻璃材料及制品生产

建设项目 

电子信息产品用石英

玻璃材料及制品生产

建设项目 

26,983.01 18,983.01 19,684.35 26,983.01 18,983.01 19,684.35 701.34 不适用 

2 收购上海菲利华石创

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后续增资 

收购上海菲利华石创

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后续增资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0.00 不适用 

 小  计  26,983.01 26,983.01 27,684.35 26,983.01 26,983.01 27,684.35 701.34   

注：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原因系：（1）前次募集资金专户实际支付 IPO 费用比认定金额少支付的 33.71 万元，均用于前次募集资

金项目的投资。（2）前次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667.63 万元，均用于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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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

目累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4

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1 
电子信息产品用石英玻璃

材料及制品生产建设项目 
不适用 

未承

诺 
未承诺 未承诺 未承诺 

346.76 

[注 1]  

1,513.97 

[注 2] 

2,046.93 

[注 2] 

4,752.66 

[注 2] 
8,660.32 是 

2 

收购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后

续增资 

不适用  1,000.00 1,200.00 1,350.00  
1,058.38  

[注 3] 

1,477.69 

[注 4] 

1,794.92 

[注 5] 
4,330.99 是 

注 1：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 2014 年 9 月，该效益为 2014 年 10-12 月归属于本公司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注 1 注 2：实际效益=按募集资金投入比例折算的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实现毛利（收入-成本）-按收入比例分摊的营业税费（增值税附加税）-按收入比例分

摊的期间费用-所得税费用。 

注 3：根据上海瑞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2016 年 4 月 8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沪瑞通会审字（2016）第 104140 号），上海石创完成了 2015 年的

效益承诺。 

注 4：上海石创于 2016 年 1 月 1 日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该效益为 2016 年度归属本公司的净利润；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7 年 3 月 20 日出具的《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众环专字（2017）010451 号），上海石创完成了 2016

年的效益承诺；2016 年按募投资金投入比例计算的净利润为 909.35 万元。 

注 5：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 4 月 13 日出具的《上海菲利华石创科技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众环专字（2018）011023 号），上海石创完成了 2017 年的效益承诺；2017 年按募投资金投入比例计算的净利润为 1,104.57 万元。 




